行為分析的實務應用-問題行為處遇研習
1. 研習目的：提升教師教導學生問題行為處遇的能力
二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司
三、承辦單位：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

四、講師簡介：授課講師：吳佩芳 老師 
              現任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　助理教授
              專長：應用行為分析、正向行為支持處遇、社交技巧訓練、中重度障礙者教育
五、研習對象：1.國小~高中職特殊教育教師預計70人
               2.國小~高中職普通教育教師
六、研習地點： 高師大行政大樓6樓第三會議室
七、研習時間：101年8月 21日（星期三）
八、報名方式：一律上網報名〈請上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報名〉

             http://www.set.edu.tw/actclass/act/default.asp?showmode=全國大專
九、報到時間：上午八點三十分開始

十、報名截止時間：7月21日起至 8 月15日止 
十一、研習注意事項：

1. 研習當天請準時報到，超過報名截止時間30分鐘以上，不予入場。
2. 完成報名後，請再於活動開始日前一週至特殊教育通報網查詢，確認是否經審核錄取。

3. 為確保其他報名者之權益，若經審核錄取後，未向本中心請假而缺席者，將無法參加本中心未來6個月內所辦理之研習活動。
4. 為響應環保，請研習老師自備環保杯及環保筷
5. 週一至週五不開放校內停車，請將車輛停至文化中心停車場或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與會。
6. 週末高師大校內停車收費標準一整天一百二十元，中午十二點後收費六十元。
   7 .考量未來不可控之因素(如:講師身體不適、地震、颱風&暴雨...等等)而導致研習需臨時

     取消，故煩請學員們於活動前一天收取E-mail(您留於通報網之電子信箱) 或至本中心

    首頁”焦點新聞區”(http://ksped.nknu.edu.tw/index.php)詳閱最新訊息，以了解是否

    有因突發事件而需臨時取消之研習訊息。
十二、課程內容： 
	日   期
	時       間
	主           題
	主 講 人

	8/21
〈星期三〉
	08：20-08：50
	報        到
	

	
	08：50-10：20
	應用行為分析簡介
	吳佩芳 老師

	
	10：20-10：30
	休     息
	

	
	10：30-12：00
	        功能性行為評量
	

	
	12：00-13：00
	午     餐
	

	
	13：00-14：30
	     減少問題行為的預防策略
	

	
	14：30-14：40
	休  息
	

	
	14：40-16：10
	   減少問題行為的後果處理策略
	


